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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最终控制人的公告 

 

 

 

近日，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

长春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长春新区国资委”）出具的《关

于高新股份变更公司实际控制关系的意见》（长新国资字[2018]42 号，以下简称

“《意见》”》），根据实际监管关系，将公司最终控制人变更为“长春新区国资委”。 

自 2016 年 2 月 3 日，经国务院批准设立长春新区后，长春新区国资委与所

监管企业控制关系已进一步规范与明确，长春新区国资委代表政府履行长春新区

国有资产出资人监管职责。 

根据《意见》精神，按照长春新区管委会《关于进一步明确由长春新区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长春新区管理委员会履行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

的通知》及《关于将高新区国资委持有创投等十户企业股权无偿划转至新区国资

委的决定》要求，经长春新区国资委 2018 年第 17 次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同意将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与控制关系图”由原“长春市人民政府——长春

高新开发区管委会——龙翔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长春高新超达投资有限

公司——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长春新区国资委—

—龙翔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长春高新超达投资有限公司——长春高新技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即公司最终控制人为长春新区国资委。 

本次变更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与控制关系图”披露如下： 

 

特此公告。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1月 23 日 

 




